
面對媒體 

1、學校設有發言人，面對媒體提問一律由發言

人發言。 

2、媒體進入學校務必告知校長及主任。 

3、不能隨便讓媒體訪問學生。 

4、有媒體（含學校及各機關【不含上級指導單

位】）到學校進行採訪或進行任何形式記錄（不

含學校參加比賽或活動），務必要符合以下條

件，方可同意以任何形式播出或出版： 

（1）學生肖像權監護人同意書。 

（2）計畫或簡案（內容至少須包含緣由、目

的、內容、預期效應）。 

（3）必須與學校進行書面簽約。 

（4）需陳報教育處核准。 

（5）播出同意書（學校看完內容後簽訂）。 

 

 


